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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万元重金定制的项链被不慎掉落在商场扶梯口， 后被途经的

一对情侣捡到。 人虽找到， 可情侣辩称已将项链丢弃， 双方因调解无

效最终闹上公堂。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因拾得他人贵重

项链后随意丢弃引发的返还原物纠纷。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拾得项

链后未妥善保管导致案涉项链灭失， 被告对此存在重大过失。 因此，

被告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在无法返还原物的情况下， 应对原告的

损失承担折价赔偿责任， 最终酌定赔偿 4.5 万元。

【法官说法】

上海一中院立案庭民商

事快审团队协助负责人、 本

案审判长兼主审法官李兴提

醒， 如今， 新兴的自媒体视

频网络账号通过使用并吸引

“粉丝”， 拥有了一定的市场

影响力后， 即产生了直接或

间接的经济价值， 构成了法

律意义上的虚拟财产。 此类

网络平台账号具有很强的人

身属性， 其内容创作与用户

吸引力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主

播达人的劳动、 智力与个人

魅力， 同时也依赖于背后的

团队协作与物质提供。

自媒体账号使用权归属

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不同的案件事实中会有

不同的认定结果。 对于自

媒体账号的归属， 建议员

工个人与公司之间就账号权

属、 运营管理权利、 合同结

束后账号的交接和权属等细

节提前做好约定， 尽量避免

之后可能产生的纠纷。 另

外， 在注册申请自媒体账号

时， 要仔细研究各平台的相

关协议与注册的手续与信

息， 以提前规避风险， 保护

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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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到14万定制项链后扔了 要赔吗？
法院：未妥善保管导致项链灭失存在重大过失，承担折价赔偿责任！

审

【法官说法】

离职后，员工名下的网红账号属于谁？
二审法院认定，属职务行为注册运营的账号使用权归公司所有

一员工以个人身份信息实

名注册自媒体账号， 利用公司

提供的资源拍摄视频宣传公

司，并成功吸引了一批“粉丝”。

员工离职后继续使用该账号，

为此公司主张对该账号的使用

权。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起账号使用权纠

纷案件， 最终二审认定劳动者

注册、 运营账号均属于职务行

为， 其本人与账号价值未构成

不可分的人身属性关联， 遂判

决驳回上诉， 涉案账号使用权

归公司所有， 劳动者需配合公

司完成账号移交手续。

离职后她把账号

“玩”得大幅“掉粉”

李琳 （化名） 是鲜果公司

（化名） 的一名员工， 担任企

划高级主管的她主要工作内容

是商品宣传。为宣传产品，李琳

于 2018 年 3 月用自己的个人

信息实名注册了两个新媒体账

号。 一个用来发布私人生活视

频；对于另一个“生鲜美味”账

号，她向公司申请了资源投入。

公司许可后， 李琳即通过企业

微信建立了工作群聊， 在群聊

中组织其他工作人员讨论选

题、策划文案、调配公司资源。

同年 4 月开始， “生鲜美

味” 账号就在团队的运作下发

布了一系列视频， 这些视频均

在公司拍摄， 其中并未出现李

琳的个人形象， 而是由团队成

员轮流戴面具出镜， 很快就吸

引了一批固定“粉丝”。

一年多后， 李琳与公司解

除了劳动关系， 公司要求李琳

完成“生鲜美味” 账号运营的

交接。 李琳虽在离职后的社交

媒体中表示将把该账号归还给

公司， 但并未实际履行， 而是

改了账号名称， 还在账号中发

布了其他类型的视频。 失去了

团队运营的账号， “粉丝”

量、 视频传播、 点赞率都大幅

下降， 账号的价值受到了贬

损。 鲜果公司因此向法院提起

诉讼， 请求法院确认该账号的

使用权属于公司。

一审法院判决该账号使用

权归鲜果公司。 李琳不服一审

判决，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二审：涉案账号的

使用权应归公司

李琳称， 涉案账号以个人

身份信息实名注册， 由自己掌

握密码实际控制， 账号运营由

其自主决定， 并非是工作劳动

成果， 公司对账号主张权利没

有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首先，

李琳通过企业微信对账号的运

营进行了主导， 也得到了其他

员工的配合。因此，公司虽未事

先委托李琳注册账号， 但李琳

的目的是创新拓展本职工作，

将账号用于公司商品宣传，其

在注册后也得到了公司内部的

许可追认。因此，李琳注册涉案

账号属于得到公司追认的职务

行为。 且从李琳注册的两个账

号发布的内容来看， 从注册之

初就呈现出明显的差别， 清晰

反映出了涉案账号与其私人生

活账号的不同定位与规划。

其次， 该账号发布的视频

均由公司团队人员协作完成，

发布内容需经过集体讨论， 并

非由李琳个人决定， 也不是为

了李琳的个人利益。 该账号价

值与其发布的视频形成了密不

可分的整体， 账号的价值来源

于劳动者在工作中集体创造出

来的成果。

此外， 账号的价值来自于

生鲜美食视频， 而该部分内容

中从未直接展现李琳本人形

象， 用户也无法从视频内容中

建立对李琳个人的关注。 账号

在脱离公司团队运营后，“粉

丝”量、视频传播、点赞率大幅

下降，造成了价值的严重贬损。

可见， 账号价值的产生依赖于

公司的团队制作。因此，账号价

值与李琳之间并没有构成不可

分的人身属性关联， 可以认定

账号使用权归属于真实的价值

创造主体， 即鲜果公司。

综上， 上海一中院判决涉

案账号使用权归公司所有，李

琳需配合公司将涉案账号的注

册主体信息变更至公司名下。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童雨舟 王梦茜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石娇

  法律上的“遗失物” 系

动产所有人或占有人非基于

其意愿导致遗落他处而失去

控制的物品。 我国民法典规

定， 拾得遗失物后， 拾得人

应当返还失主， 若不予归

还， 则是一种拒不履行法定

义务的行为。 由此可见， 拾

金不昧不仅是传统美德， 更

是法律义务。 因此， 对于拾

得的物品， 除非失主自认放

弃， 或者根据生活常理可认

定为无主物， 否则拾得人均

不能取得所有权。

根据民法典， 拾得人在

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 有关

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 应妥

善保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 从刑事责任的

角度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

法占有代保管的财物、遗忘物、

埋藏物，拒不归还的，视财产价

值可能会涉嫌构成侵占罪。 因

此，法律赋予拾得人保管、及时

通知、返还或送交的义务。拾得

人拒不交还遗失物是一种拒不

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 已经构

成对失主所有权的侵害， 应向

失主返还原物或者给予赔偿。

判
捡到项链后又丢弃，失

主要求照价赔偿

2022 年 8 月 4 日，贾某

购入某品牌定制项链一条，

价值 142400 元。 2023 年 10

月 5 日上午 6 时 39 分， 贾

某及朋友一行人在经过某商

场 3 楼扶梯平台时， 其所佩

戴的项链掉落在扶梯口处。

当日 6 时 56 分， 被告林某

及其女友途经 3 楼扶梯平

台， 发现遗落在原地的项

链， 随即捡走， 二人边查看

边带离现场。 贾某发现项链

遗失后， 到派出所报案。 后

因调解无效， 贾某诉至法

院， 请求被告林某及其女友

返还其项链。

贾某表示， 根据在派出

所的询问笔录所载， 林某及

其女友称“看到项链是黄色

的，以为是黄金的，就随手装

在口袋里带走了”“2023 年

10 月 5 日凌晨被我捡回家

了”。可见被告认可拾得原告

遗失项链的事实。 现被告在

拾得原告遗失项链后， 又以

已经丢弃为由，拒不返还，严

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

要求被告返还原物， 若不能

返还，则需照价赔偿。

林某及其女友辩称： 首

先， 自己捡到项链后以为不

值钱， 扔在了小区草坪， 但

目前无法证明项链之后又被

谁捡走。 其次， 根据贾某陈

述， 是通过国内买手委托国

外第三方购买， 没有相应产

品合格证书及材质证书， 因

此不能证明案涉项链为原告

所述品牌， 不认可贾某主张

的项链价值。 就算项链原

价， 在 2022 年购入， 2023

年丢失时已过了 1 年 2 个月

之久， 存在折旧， 且案涉品

牌价格不稳定， 波动较大。

现在林某及女友愿意出于人道

主义补偿贾某 1 万元。

法院：被告存在重大过失，

应承担折价赔偿责任

闵行法院经审理涉案事实

和双方证据， 围绕争议焦点作

出如下认定：

首先， 法院认为， 林某及

女友在拾得项链后， 本应返还

权利人或送交有关部门并妥善

保管， 但他们私自将该项链带

至家中， 并自认已将项链丢弃

在小区草坪。 现有证据证明两

人拾得项链后未妥善保管导致

案涉项链灭失， 对此存在重大

过失。 因此， 应当承担相应民

事责任， 在无法返还原物的情

况下， 应对贾某的损失承担折

价赔偿责任。

对于项链的损失如何确定

的问题， 法院认为， 贾某提供

的关于案涉项链价值的微信聊

天记录、 照片、 转账记录等证

据， 能够形成证据链， 并达到

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

明标准， 贾某购买项链花费了

142400 元。 但考虑到案涉物

品为定制品， 从国外代购， 存

在代购费用支出， 且原告已佩

戴一年有余， 亦存在折旧。

最终， 法院综合事实、 结

合双方证据， 酌定被告应当赔

偿原告损失 45000 元。 后贾某

上诉，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案件现已生效。


